
學生

自審

系辦

審核

□已完成本系研究成果發表會。

□已至少發表1篇具審查制度之會議或期刊論文，且列名學生

之第一作者。

（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如論文期刊發表影本或 E-mail通知

函）

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學位研究生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

書。

歷年成績單。

論文初稿及提要各1份。

（提要以一張A4為原則，中英文繕打皆可。)

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。(使用「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進行論

文比對，相似度比對檢測結果不得超過30%。)

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提交文件檢核表

學位考試

申請前

須完成並

繳交

填具「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表」

(含論文題目、論文摘要)，經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繳交系辦。

★依據本校及本系「碩士學位考試」之規定，通過本系研究

生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

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暨口試委員推薦書。

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建議名單。
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。

    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入學年度:

學位考試

表件

項目

111.11修訂

*先將本表及相關資料交至系辦審核後再行掃描存檔。

研究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(簽名)

系所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　(簽章)

參加本系

研究成果

發表會及

學術論文

發表

碩、博士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查表。(本系應修畢業學分為32學

分。)

(●是否已依本系規定，於各學期依次修習「書報討論I」、

「書報討論II」、「書報討論III」及「書報討論IV」？

□是，含本學期之「書報討論」。

□是，本學期之前已修習完成。

□否，僅修習：

　　□書報討論I    □書報討論II

    □書報討論III  □書報討論IV

 　 ＊未修習原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
